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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 业 航 标 管 理 办 法

（2008 年 4 月 10 日农业部令第 13 号公布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航标的管理和保护，保障船舶航

行与作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渔业航标的规划、设置、维护和管理，适用本

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渔业航标，是指在渔港、进出港航道和渔业

水域主要供渔业船舶定位、导航或者用于其他专用目的的助

航设施，包括视觉渔业航标、无线电导航设施和音响渔业航

标。

第三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渔业航标管理和保护工作。

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国渔业航标的

管理和保护工作。地方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渔业航标的管理和保护工作。

农业部、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渔政渔港监

督管理机构统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。

第四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加强渔业航标管理人

员的业务培训工作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。

第五条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、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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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和调整全国渔业航标总体规划，报农业部批准。

地方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根据需要编制本地渔业航标规

划，经省级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批准后报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

理机构备案。

地方渔业航标规划应当符合全国渔业航标总体规划的

要求。

第六条 渔港水域的渔业航标规划与建设，应当纳入渔

港总体规划并与渔港建设同步进行，保证按期投入使用。

第七条 渔业航标由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依照规

划设置。

因航行安全确需对设置的渔业航标进行调整，已列入全

国渔业航标总体规划的，应当报农业部批准；未列入全国渔

业航标总体规划的，应当报省级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批准。

第八条 经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同意，专业单位可以在渔

港水域和其他渔业水域设置自用的专用航标。撤除、移动位

置或变更专用航标其他状况的，设置单位应当报渔业航标管

理机关批准。

设置专用航标，专业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

关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：

（一）专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二）航标的设置方案及可行性报告；

（三）航标种类、灯质和设置地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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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标体设计和位置图；

（五）经费预算及来源；

（六）渔业航标管理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撤除、移动位置或变更专用航标其他状况的，专业单位

应当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提供变更原因的说明材料

及原专用航标批准设置文件的复印件。

第九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

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不予批准的，书面通知当事人并

说明理由。

第十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专业单位设置、

变更专用航标的指导和监督，并及时将专用航标的设置和变

更情况报省级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设置的渔业航标和专业

单位设置的专用航标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。

第十二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通

报渔业航标的设置、撤除或位置移动及其他变更情况。

第十三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建立渔业航标管理

档案，内容包括渔业航标设置、改造、维护与管理情况及有

关批准文件、技术资料、图纸、维修项目和航行通告等。

第十四条 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制定渔业航标维护

保养计划，定期对渔业航标进行维护保养。

专业单位设置的专用航标，由设置单位负责维护保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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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渔业航标初次使用、停用、发生故障或功能

改变，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发布航行通告，同

时上报省级渔业航标管理机关，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渔业航标损坏、失常、

移位、漂失的，应当及时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报告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渔业航标附近设置

影响渔业航标工作效能的灯光或者其他装置。

第十八条 在视觉渔业航标的通视方向或者无线电导

航设施的发射方向，不得构筑影响渔业航标正常工作效能的

建筑物、构筑物，不得种植影响渔业航标正常工作效能的植

物。

第十九条 因航道改变、被遮挡、背景等原因影响渔业

航标导航功能的，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及时清除影响，必

要时应当撤销另设，以保证其正常导航功能。

第二十条 船舶航行、作业或停泊时，应当与渔业航标

保持安全距离，避免对渔业航标造成损害。

船舶触碰渔业航标，应当立即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

关报告。必要时，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及时设置临时性

渔业助航标志。

第二十一条 进行渔港建设或其他施工作业，需移动或

者拆迁渔业航标的，应当经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同意，并采取

替补措施后，方可移动或拆迁。移动、拆迁费用由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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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承担。

依照前款规定移动或者拆迁渔业航标的，施工单位应当

向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提交下列书面资料：

（一）施工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二）渔业航标移动或者拆迁方案及可行性报告；

（三）移动或者拆迁位置图；

（四）临时性渔业助航标志设置方案；

（五）渔业航标管理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

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并及时将渔业航标的移动、拆迁和重建情

况报省级渔业航标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二十二条 在渔港及其航道和其他渔业水域因沉船、

沉物导致航行障碍，碍航物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立即将碍航

物的名称、形状、尺寸、位置、深度等情况准确报告所在地

渔业航标管理机关，并设置规定的临时标志或者采取其他应

急措施。

碍航物所有人或经营人未采取前款规定措施的，渔业航

标管理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设置临时标志或者采取其他应

急措施，所需费用由碍航物所有人或经营人承担。

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危害和损坏渔业航标的行为：

（一）盗窃、哄抢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侵占渔业航标及

其器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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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法移动、攀登或者涂抹渔业航标；

（三）向渔业航标射击或者投掷物品；

（四）在渔业航标上攀架物品，拴系牲畜、船只、渔业

捕捞器具、爆炸物品等；

（五）损坏渔业航标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四条 禁止破坏渔业航标辅助设施的行为。

前款所称渔业航标辅助设施，是指为渔业航标及其管理

人员提供能源、水和其他所需物资而设置的各类设施。

第二十五条 禁止下列影响渔业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：

（一）在渔业航标周围 20 米内或者在埋有渔业航标地

下管道、线路的地面钻孔、挖坑、采掘土石、堆放物品或者

进行明火作业；

（二）在渔业航标周围 150 米内进行爆破作业；

（三）在渔业航标周围 500 米内烧荒；

（四）在无线电导航设施附近设置、使用影响导航设施

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、设备；

（五）在渔业航标架空线路上附挂其他电力、通信线路；

（六）在渔业航标周围抛锚、拖锚、捕鱼或者养殖水生

生物；

（七）影响渔业航标工作效能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六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，由渔业

航标管理机关给予奖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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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检举、控告危害渔业航标的行为，对破案有功的；

（二）及时制止危害渔业航标的行为，防止事故发生或

者减少损失的；

（三）捞获水上漂流渔业航标，主动送交渔业航标管理

机关的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不

履行报告义务的，由渔业航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，可并处

2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由渔业航标管理机关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

罚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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